

1、 申請表格。
2、 中﹑英文簡歷。
※申請表格及中﹑英文簡歷，除了正本以外，另請影印十二套【A4紙單面影印】，總共十三套。請勿特別裝訂，僅需在左上角用大型迴紋針或雙尾夾固定即可。
3、 三封推薦函（待院方審查通過，確認提名後，由推薦者直接寄回學術交流基金會：台北市中正區100泉州街1-A號2樓），並請於信封上註明：『學人交換中心 - 潘小姐』收。
四、 申請者必須於「傅爾布萊特研究學者赴美獎助獎金」表格上，註明擬申請之獎助金類別。
五、 工作機構最高主管之提名函。
六、 收件截止日期︰94年9月9日。
七、申請案如缺件，將不予受理。






